[bookmark: _Toc23990]第四章   采购需求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本工程为308机房改造基础环境建设配套土建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常营镇。
二、工程范围
本工程范围：图纸范围。
三、商务要求
1.计划实施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5个日历日。
2.计划实施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常营镇朝阳北路与像素小区东交叉路口轨道交通安保中心2号楼。
3.付款条件：依据合同相关约定执行。
4.售后服务质保期：2年（防水工程部分质保期5年）。
5.保险：依据属地街道及相关管理部门要求履行开工报备手续及相关保险。
6.其他：进场人员需进行背景审查并签署保密协议。
四、 技术要求
1.按照最新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执行。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 维修改造期间涉及夜间施工的，施工降效自行考虑。
2.2 维修改造期间不提供食宿。
2.3 维修改造期间由成交供应商全权负责施工场地安全工作。
3.验收标准
改造完成后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工程质量合格，安全标准化等级：达标。
五、其他要求
1.拟派遣项目经理具有机电工程专业类职称证书，且担任过与本招标项目类似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2.拟派遣的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机电工程专业类职称证书，项目技术负责人与项目经理为不同人员，且担任过与本招标项目类似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3.本项目管理机构除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以外，还应当包括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标准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预算员和试验员。
4.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实际提供施工方案与技术保证措施，工程进度计划与保证措施，工程质量保证措施，安全和绿色施工保障措施，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的处理措施、预案以及抵抗风险的措施，人员培训方案等内容。
5.潜在供应商需线下前往采购代理机构处领取本项目设计图纸，领取时需签署《保密协议》，并严格按照要求保存领取的设计图纸。
6.本项目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竞争性磋商文件、工程量清单、图纸等）未经允许不得对外透漏，一经发现，采购人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权利。

